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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心障礙者家庭用電，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之收費應以供電成本

計價。 

（三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新興電子媒體影響力已有低齡化趨勢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43） 

李委員就新興電子媒體影響力已有低齡化趨勢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基於尊重媒體專業自主及編輯自由，除非播送內容違反法令規

定，得依法予以處理外，對於電視節目製作、時間安排或表現方式，均未便干預；另基於憲

法保障言論自由，避免黨政軍介入媒體經營之精神，由政府介入頻道之經營方向或要求播出

某類型節目，則有違民主精神，亦未符合現行法令。 

二、我國既有之兒童頻道已達 11 個（境內 5 個、境外 6 個），占所有衛星電視頻道之 4.2%。為提

升兒少節目內容，NCC 於頻道申設、評鑑、換照時，已要求若干業者配合辦理相關事項，以

100 年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屆期換照為例，綜合頻道屆期換照者有 33 個，其中 11 個頻道已自

行規劃兒少節目，NCC 另於 7 個綜合頻道之換照許可函中加註針對兒少方面應辦理事項，如

「超視」頻道之換照許可函敘明業者承諾自本（101）年起兒少節目每週規劃播出不低於 3.5

小時；每週規劃新播兒少節目不低於 1 小時。至兒童頻道屆期換照者有 5 個，NCC 已針對其

中 3 個頻道提出業者應辦理事項，以「優視親子臺」為例，經附負擔許可換照，附款內容為

：「自 101 年 6 月 1 日起，第 1 年新播之兒少自製節目（含合製及委製，不含外購）時數不

得低於 390 小時，且每週不低於 5 小時，並每年增加 20 小時，至第 5 年（即 105 年 6 月 1 日

）起新播之兒少自製節目（含合製及委製，不含外購）時數不得低於 470 小時。」 

三、另有關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倘經調查該頻道業者確未依營運計畫製播節目

內容，NCC 將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8 條核處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撤銷衛星廣播電視許可並註銷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或撤銷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之許可。 

四、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 條及第 94 條規定，為防止兒少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

之網際網路內容，將由 NCC 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網路內容分級制度、過濾軟體之

建立及兒少上網安全教育宣導等相關事宜，若網路平臺業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告知網際網

路內容有害兒少身心健康，應限制兒少接取、瀏覽之措施，或先行移除，違反者將可處 6 萬

元至 30 萬元罰鍰。此外，內政部兒童局將結合民間團體進行網路色情暴力內容及遊戲軟體監

看、辦理網路安全導活動，並呼籲家長家中電腦除置於公共區域外，應多關心孩子、多予陪

伴及與孩子溝通，培養孩子其他才藝，或走出戶外從事正當之休閒活動，以避免兒少沈迷網

路世界。 


